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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沪深 300股指期货

合约交易细则》修订对照表 
 

（阴影加粗部分为修改，双删除线部分为删除） 

修订稿 原条文 

第二十一条  本合约实行持

仓限额制度。 

（一）进行投机交易的客

户某一合约单边持仓限额为

5000 手； 

（二）某一合约结算后单

边总持仓量超过 10 万手的，

结算会员下一交易日该合约

单边持仓量不得超过该合约

单边总持仓量的 25%。 

进行套期保值交易和套

利交易的持仓按照交易所有

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合约实行持仓

限额制度。 

（一）进行投机交易的客

户某一合约单边持仓限额为

5000 手； 

（二）某一合约结算后单

边总持仓量超过 10 万手的，结

算会员下一交易日该合约单边

持仓量不得超过该合约单边总

持仓量的 25%。 

进行套期保值交易和套利

交易的持仓按照交易所有关规

定执行。 

 


